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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49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因 1967年 6月及其后的敌对行动而流离失所者 

  秘书长的报告 

1. 大会在其关于因 1967 年 6 月及其后的敌对行动而流离失所者的第 70/84 号

决议中，请秘书长与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主

任专员协商后，就该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向大会提出报告。本报告依照该要求提

交大会。 

2. 2016 年 7 月 20 日，秘书长向会员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包括以色列常驻代表)发

出一份普通照会，提请他们注意第 70/83 至 70/86 号决议对他规定的报告责任，并

请他们向他通报本国政府为执行决议的有关规定已经采取或打算采取的任何行动。 

3. 以色列常驻代表团在 2016 年 8 月 15 日的普通照会中作如下答复：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秘书长致意，并谨提及秘书长发出的照会，

涉及 2015 年 12 月 15 日大会第七十届会议在题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

民救济和工程处”的议程项目下通过的第 70/83 至 86 号决议。 

 尽管以色列持续支持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

工程处)的人道主义活动，但以色列仍决定投票反对第 70/83 至 86 号决议。

以色列仍然对上述决议的政治动机感到关切，并对另一个情况感到不安，即

这些决议提出的片面看法未能反映当地的现实。 

 由于这些决议的政治性影响，近东救济工程处主动传播巴勒斯坦人的一

面之词，并将人道主义资金用于宣传目的。巴勒斯坦事业并不缺乏宣传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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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强烈反对近东救济工程处公然滥用国际社会为造福巴勒斯坦难民而

捐助的资金。 

 以色列支持将各项近东救济工程的决议合并起来，删除所有无关的政治

用语。此外，以色列敦促秘书长和近东救济工程处与有关各方一道，考虑联

合国如何才能加强其工作方式，以增进巴勒斯坦人民的福祉。 

 在这方面，以色列坚决支持对巴勒斯坦局势适用指导联合国如何对待其

他地方的难民的标准原则。具体而言，近东救济工程处的任务规定应与联合

国有关难民问题的标准政策相一致。此外，近东救济工程处的任务应包括在

巴勒斯坦积极推动广泛适用的联合国关于难民重新安置和融入当地社会的

目标。 

 近东救济工程处依授权执行的任务不涵盖的其他难民的人数随着难民恢

复平民生活而正相应地逐渐减少，但同时，巴勒斯坦难民人口却在急剧增加(从

1949 年的 70 万人增加到 2005 年的 420 万，再于 2015 年达到 520 万，预计

2020 年并将达 620 万)。看来近东救济工程处作为一个组织没有令人思考对难

民问题找到解决办法并安置难民，而只是起了“冻结”和长期维持其现状的

作用。由于其政治动机的性质，第 70/83 至 86 号决议只强化了这一议程。 

 巴勒斯坦难民(现已进入第四代)依靠国际援助和资金获得保健、受教育

和维持生计。决议中反映出牺牲难民的人道主义需要来维持这一政治问题的

愿望，这在当地的现实中也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巴勒斯坦权力机

构拒绝对完全由其控制的地区承担为难民人口提供服务的责任，对此坚持要

求近东救济工程处“单独包揽”。 

 尽管以色列的安全不断受到严重威胁，但以色列仍不遗余力地营造有利

于巴勒斯坦经济发展与合作的条件，批准了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大量项目，并

协助近东救济工程处向巴勒斯坦受惠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此外，尽管存在安全方面的这些严峻威胁，以色列仍在积极努力支持加

沙地带的重建工作。以色列在促进加沙的可持续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方面加

强了与国际社会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合作，以满足平民的短期和长期需求。

2014 年 10 月以来，已向加沙转运了 500 多万吨建筑材料，包括 872 000 吨

水泥和 157 000 吨铁。 

 共有 130 000 所在“坚壁行动”中部分损坏的住房经批准将进行修缮。其

中，对 8 万多所住房的整修已经完成，对 2 万多所住房的修理正在进行之中。 

 加沙重建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据此已批准对将近 13 000 个住房单位

进行完全重建，而对其中 2 500 多所而言，开工所必要的一切建筑材料已经

购置。此外，790 个公共项目，如道路、学校、诊所和清真寺已获批准；其

中 124 个项目已经完成。 

http://undocs.org/ch/A/RES/7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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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道主义工作的一项内容是，随着商业货物过境的增加，2015 年在埃

雷兹过境点过境的人数也有所增加。过境进入以色列的超过 36 万人次，包

括到以色列接受治疗的病人、学生、到圣殿山作星期五祈祷的礼拜者、探监

的囚犯家属，而获有每日许可的商人人数增加到 5 000。在发生所有这一切

情况的同时，由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持续拒绝对埃及拉法过境点承担责任，

该过境点整年的大部分时间都一直关闭。 

 尽管这些措施构成重大安全风险，以色列还是采取了这些加之其他的措

施。哈马斯(一个国际公认的恐怖组织)转移了大量援助和进口货物，用于恐

怖主义基础设施。例如，有价值数千万美元的建筑材料被哈马斯转用于建造

跨境隧道，在 2014 年夏季冲突中就利用这些隧道来袭击以色列。哈马斯继

续努力重新武装，扩大其火箭弹武库并建造基础设施，为今后对以色列的袭

击作准备。 

 原本为改善加沙居民生活而提供的资源却被挪用到要伤害以色列公民的

恐怖活动，这是无法接受的。以色列完全支持联合国和其他援助机构的人道

主义工作，并强调重要的问题是必须确保这些活动不被用于恐怖组织的滥用。 

 在以色列继续兢兢业业地帮助重建加沙的同时，这些努力却受到外部势

力的阻碍。重建方面的拖延主要起因于实际控制加沙的哈马斯所采取的行动，

并起因于该组织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之间的冲突。例如，哈马斯拒绝让巴勒

斯坦权力机构承担加沙通往以色列和埃及的过境点巴勒斯坦一侧的安全和

民事责任。就其本身而言，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想要削弱哈马斯政权，这个目

标似乎影响到其重建活动的速度和范围。 

 正如中东四方最近的一份报告所指出的，恐怖组织哈马斯继续控制加沙

阻碍了加沙的重建。应当强调的是，任何未来的巴勒斯坦政府都必须遵守国

际四方的原则：都必须摒弃暴力，承认以色列并遵守以前的各项协定。巴勒

斯坦煽动恐怖主义的行为必须停止。 

4. 根据大会第 70/84 号决议第 5 段，秘书长已从近东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那里

获得其所掌握的在工程处登记的难民回返情况的资料。如以往关于这一问题的报

告所述，工程处没有参与难民回返的任何安排，也没有参与未作为难民登记的流

离失所者的任何回返安排。工程处的资料是依据已登记的难民回返时提出的将其

在近东救济工程处的登记记录从约旦、黎巴嫩或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转到回返地

的请求。工程处不一定了解没有请求转交登记记录的任何登记难民是否已经返回。

据工程处所知，从 2015 年 7 月 1 日到 2016 年 6 月 30 日，在近东救济工程处登

记的难民有 315 人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以外的地方返回西岸，181 人返回加沙地

带。应当指出，其中一些人可能不是在 1967 年而是在此之前或之后流离失所的，

或可能是某个已登记的流离失所难民的家人。因此，考虑到上一次报告(A/70/308)

第 3 段中的估计数字，工程处所知的 1967 年 6 月以来返回被占领土的已登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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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失所难民人数大约为 36 606 人。工程处无法估计已经返回的流离失所者的总数。

工程处只有已登记难民的记录，1
 而且如上所述，即便这些记录也可能不完整，

尤其是已登记难民的所在地记录。 

5. 关于大会第 70/84 号决议第 3 段，秘书长提及近东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报告(A/71/13)和主任专员关于近东救济工程处向

流离失所者和仍需继续援助者不断提供援助的情况的前几次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 

 1 “其他登记人员”系指在最初登记之时未满足该工程处对“巴勒斯坦难民”所设的所有标准、

但经确定由于 1948 年在巴勒斯坦的冲突中遭受严重损失和/或困苦的人；该定义并包含属于其

他登记人员家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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